
大连北大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 重要提示  

1.1 本公司董事会及其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报告全文同时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半年

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长李纯先生、总经理奚正剑先生（兼分管会计主管工作）声明：

保证半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公司二○○四年半年度财务报告未经

审计。 

§2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2.1 基本情况简介 
股票简称 *ST北科 

股票代码 600878 

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方海云 林乐波 

联系地址 大连市中山区民寿街 4号银

河公寓写字间 19F 

大连市中山区民寿街 4号银

河公寓写字间 19F 

电话 0411-82643146 0411-82643146 

传真 0411-82647961 0411-82647961 

电子信箱 beeda@263.net  beeda@263.net  

 

2.2 财务资料  

2.2.1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期末增减（％）

流动资产(元) 7,072,645.17 6,457,647.80 9.52

流动负债(元) 527,246,520.23 512,038,049.08 2.97

总资产(元) 21,140,481.95 21,514,900.88 -1.74

股东权益（不含少数股东权益）(元) -506,106,038.28 -490,523,148.20 -3.18

每股净资产(元) -1.78 -1.72 -3.49

调整后的每股净资产(元) -1.79 -1.74 -2.87

 报告期（1 －6 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净利润(元) -15,582,890.08 -16,451,919.17 5.2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15,777,507.76 -11,716,050.07 -34.67

每股收益(元) -0.055 -0.058 5.17

净资产收益率（%）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3,739.89 5,019.62 -1,369.82



解释说明 

说明：几种财务指标的计算方法： 每股收益=净利润/报告期末

普通股股份总数 净资产收益率=净利润/报告期末股东权益×

100% 每股净资产=报告期末股东权益/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份总

数 调整后的每股净资产=（报告期末股东权益－三年以上的应

收款项－待摊费用－ 待处理（流动、固定）资产净损失－开办

费－长期待摊费用－住房周转金负数余额）/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份总数  

 

2.2.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未经审计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 

各项营业外收入  194,617.68

合计 194,617.68

 

2.2.3 国内外会计准则差异 

□ 适用 √ 不适用  

§3 股本变动及股东情况 

3.1 股份变动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数量单位:股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前

配股 送股 公积

金转

股 

增发 其他 小计 

本次变动后

一、未上市流通股份         

1、发起人股份 4,614,889 4,614,889

其中         

国家持有股份 

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4,614,889 4,614,889

境外法人持有股份 

其他 

2、募集法人股份 191,179,530 191,179,530

3、内部职工股 

4、优先股或其他 

未上市流通股份合计 195,794,419 195,794,419

二、已上市流通股份         

1、人民币普通股 88,636,288 88,636,288

2、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3、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4、其他 

已上市流通股份合计 88,636,288 88,636,288

三、股份总数 284,430,707 284,430,707

 

 



3.2 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股东持股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61749户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报告期

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股份类别

(已流通或

未流通) 

质押或冻结

的股份数量 

股东性质

(国有股东

或外资股

东) 

北京颐和丰业投资有限

公司  

 52,000,000 18.28未流通 质押 

30000000 

法人股东 

上海银聚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23,220,500 8.16未流通 无 法人股东 

上海新理益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13,300,000 4.68未流通 未知  法人股东 

深圳市彩益实业有限公

司  

 10,000,000 3.52未流通 冻结 

10000000 

法人股东 

中国工业机械进出口公

司  

 8,700,000 3.06未流通 未知  法人股东 

上海达君贸易有限公司  5,780,000 2.03未流通 未知  法人股东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5,703,750 2.01未流通 未知  法人股东 

大连汽车工业贸易集团

公司  

 4,614.89 1.62未流通 未知  法人股东 

上海瑞源投资有限公司  4,500,000 1.58未流通 未知  法人股东 

沈阳市信托投资公司   3,802,500 1.34未流通 未知  法人股东 

前十名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流通股的数

量 
种类（A、B、H股或其它)

冯小林 318,853 A股 

刘小志 208,000 A股 

刘铁立 190,146 A股 

管立新 156,000 A股 

钟 原 150,000 A股 

季红坡 139,200 A股 

陈雪江 133,000 A股 

费建荣 130,519 A股 

张 周 110,000 A股 

沈友妹 109,700 A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本公司未发现前十名股东之间存在关

联关系。 

2、本公司未发现前十名流通股股东之间存在

关联关系。 

3.3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4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4.1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 

□ 适用 √ 不适用  



§5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5.1 主营业务分行业、产品情况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未经审计 

分行业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
毛利率

(%) 

主营业务

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

减（％）

主营业务

成本比上

年同期增

减（％） 

毛利率比

上年同期

增减（％）

纺织品收入 8,956,068.04 6,970,263.36 28.49 33.25 -9.34

 

5.2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未经审计 

地区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收入比上年增减（％）

广 东 5,652,198.24 18.44

浙 江 3,303,869.80 69.50

 

 

5.3 对净利润产生重大影响的其他经营业务 

□ 适用 √ 不适用  

5.4 参股公司经营情况（适用投资收益占净利润 10 ％以上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5.5 主营业务及其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5.6 主营业务盈利能力（毛利率）与上年度相比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5.7 利润构成与上年度相比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分析 

□ 适用 √ 不适用  

5.8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5.8.1 募集资金运用 

□ 适用 √ 不适用  

5.8.2 变更项目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5.9 董事会下半年的经营计划修改计划 

□ 适用 √ 不适用  

5.10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

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根据公司目前经营现状和财务状况，债务重组现无实质性进展，预计下一报

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仍为亏损。 

5.11 公司管理层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意见"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5.12 公司管理层对会计师事务所上年度"非标意见"涉及事项的变化及处理情况

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天职孜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对于公司 2003年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

带有说明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公司董事会对于审计意见涉及的事项高度重

视，做出如下说明： 

1、审计报告说明段的内容 

"贵公司累计经营性亏损数额巨大，2003年 12月 31日的会计报表反映所有者权

益为-490,523,148.20元，已严重资不抵债；现金流量严重不足，无力偿还到期

债务；存在因对外巨额担保等或有事项引发的或有负债；且贵公司除大连北大科

技集团晋江昌盛高科技发展分公司尚在经营外，其余业务已停止经营或已不能产

生现金流量。 

上段内容仅用于提醒会计报表使用人关注，并不影响已发表的意见。" 

2、注册会计师的基本意见 

"如年度报告所述，公司 1999年、2001年、2002年均巨额亏损，截至 2003年

12月 31日止，会计报表所反映的资产总额仅为 21,514,900.88元，与净资产

-490,523,148.20元相差较远，已严重资不抵债；根据年报中现金流量表披露，

公司现金流量远不能满足偿还到期债务的需要；相关债权人已提出诉讼，法院已

相应判决公司归还债务，并对公司的资产即由大连北大科技集团晋江昌盛高科技

发展分公司使用的 2001年置入 76台纺织设备采取了财产保全措施（详见上年度

报告披露以及公司公告）。截至 2003年 12月 31日止公司除大连北大科技集团

晋江昌盛高科技发展分公司外，其他业务已基本停止（详见上年度报告）。 

基于此，我们认为有必要提醒会计报表时用人关注贵公司的持续经营情况。 

鉴于以上所述原因，我们出具了带说明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3、公司董事会充分注意到注册会计师审计报告说明段关注事项对公司可持续经

营的影响，公司将本着对广大投资者和债权人负责的态度积极推进与各债权人的

债务重组工作，争取减免公司各项债务，降低公司的财务费用，在此基础上加大

资产重组力度，优化资产结构，以使公司恢复正常运营 

6 重要事项 

6.1 收购、出售资产及资产重组 

6.1.1 收购或置入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6.1.2 出售或置出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6.1.3 自资产重组报告书或收购出售资产公告刊登后，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对

报告期经营成果与财务状况的影响。 

□ 适用 √ 不适用  

 



6.2 担保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未经审计 

担保对象名称 
发生日期（协

议签署日） 
担保金额 担保类型 担保期 

是否履行

完毕 

是否为关

联方担保

（是或否）

象屿万时红进出口

有限公司 
1999-09-14 连带责任 1年 否 是 

万时红(晋江)纺织

工业有限公司 
1999-08-03 800连带责任 3年 否 是 

万时红(晋江)纺织

工业有限公司 
1999-10-24 1,000连带责任 3年 否 是 

万时红(晋江)纺织

工业有限公司 
1999-11-18 连带责任 2年 否 是 

万时红(晋江)纺织

工业有限公司 
1999-08-13 1,600连带责任 3年 否 是 

万时红(晋江)纺织

工业有限公司 
1999-08-31 1,700连带责任 1年 否 是 

芜湖贝特恩科技实

业有限公司 
2000-01-10 2,500连带责任 1年 否 是 

芜湖乐思达尔科技

实业有限公司 
2000-01-10 2,500连带责任 1年 否 是 

担保发生额合计 10,100

担保余额合计 10,100

其中：关联担保余额合计 10,100

上市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担保发生额合计 

违规担保总额 

担保总额占公司净资产的比例 

    注 1、1999-09-14号签署的协议，为象屿万时红进出口有限公司担保金额为

140万美元。 

  2、1999-11-18号签署的协议，为万时红(晋江)纺织工业有限公司担保金额为

价值 730万美元的抵押物不足清偿 2200万元的部分。 

  3、表中各项合计数均不包括注 1、注 2金额。 

  4、被担保对象均为本公司原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关联企业 

 

6.3 关联债权债务往来 

□ 适用 √ 不适用  

6.4 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1、大连北大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 1999年 5月-12月期间，先后八

笔从工商银行大连星海支行共计贷款 17550.80万元，大连北大企业集团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上述贷款期限已于 2000年底前先后到期。2002年 4月 23日工商

银行大连星海支行先后诉讼至辽宁省大连市中院，辽宁省大连市中院（2002）大

经初字 86号、87号、121-126号判决累计如下：(1）大连北大科技（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向原告工商银行大连星海支行偿还

借款本金 17550.80万元及利息。逾期给付，则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流动资金贷

款最高利率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2)被告大连北大企业集团公司

对被告大连北大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述应付原告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3、案件受理费 82130元，财产保全费 963140元，合计 1045270元，由被告大连



北大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担。公告刊登在 2002年 10月 29日《上海证

券报》、《中国证券报》。 

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02年 3月 19日和 21日分别作出编号为(2002)大经初

字第 86号、87号、121-126号《民事裁定书》,3月 25日开具《查封财产清单》。

其因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中国工商银行大连市星海支行(以下简称大连工行)

诉我公司借款纠纷一案中(详细情况见 2002年 10月 29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我公司 2002-019号公告),我公司先后向大连工行共计贷款 17,550.80

万元,原告大连工行提出财产保全申请,要求查封我公司财产,法院做出相应裁定,

并开具查封清单。该查封清单所列设备为我公司晋江昌盛高科技发展分公司的

76台纺织设备,包括：加弹倍捻机 49台、303-Ⅱ自动络丝机 2台、KSZX-1.5定

型机 3台、4SDW-20S扩幅烘布机 1台、303C自动络丝机 5台、120锭/台自动倒

丝机 2台、分布整经机 3台、300-36锭/台自动倒丝机 8台、SC-1061真空热定

型机 3台。公告刊登在 2003年 4月 1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2、芜湖乐思达尔科技实业有限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芜湖市分行中二街办事处借

款纠纷一案。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02年 12月 11日开庭审理此案。

芜湖乐思达尔科技实业有限公司分别于 2000年 1月 10日和 12日与中国工商银

行芜湖市分行中二街办事处签订两份借款合同，累计贷款金额人民币 2500万元。

大连北大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其与中国工商银行芜湖市分行中二街办事

处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公告刊登在 2002年 11月 5

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02）芜

中民初字第 159号文判决本公司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责任。公告刊登在 2003

年 5月 15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3、芜湖贝特恩科技实业有限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芜湖市分行中二街办事处借款

纠纷一案。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02年 12月 11日开庭审理此案。芜

湖贝特恩科技实业有限公司分别于 2000年 1月 10日和 12日与中国工商银行芜

湖市分行中二街办事处签订两份借款合同，累计贷款金额人民币 2500万元。大

连北大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其与中国工商银行芜湖市分行中二街办事处

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公告刊登在 2002年 11月 5日《上

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02）芜中民初

字第 158号文判决本公司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责任。公告刊登在 2003年 5

月 15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4、建筑第八工程局（以下简称"中建八局"） 于 1999年 11月 30日与大连北大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大信息"）签订建筑施工合同,约定由

中建八局承建北大信息位于营城子的新网际网络整机厂综合厂房,由于北大信息

未能及时支付工程款,合同无法履行,故中建八局于 2002年 12月 12日诉讼至大

连市中级人民法院请求解除双方施工合同并偿付拖欠工程款 7077010元及停工

损失 2302708元和诉讼费用。截止本报告披露之日，公司未获得该诉讼进展情况。

公告刊登在 2003年 1月 14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5、营城子镇政府于 2000年 9月 27日与大连北大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北大信息"）达成协议,约定北大信息向营城子镇政府借款 100万元人民

币用于"网际网络终端"项目的建设,借款时间为 2000年 9月 28日至 2000年 12

月 20日,北大信息到期未还,营城子镇政府于 2002年 1月 10日诉讼至大连市甘

井子区人民法院请求判决借款 100万元人民币及诉讼费用。此案件于 2003年 1

月 15日开庭。公告刊登在 2003年 1月 14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2004年 4月 14日，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2002)甘经初字第 2039号民事判

决书,就我公司子公司大连北大科技信息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大信息"）



大连市甘井子区营城子镇政府(以下简称"营城子镇政府")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详

见 2003年 1月 14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我公司信息披露)做出如

下判决：判定北大信息于判决生效之日后 10日内偿还营城子镇政府借款本金人

民币 100万元；逾期付款，自判决生效后应付款期限届满之次日起至款项付清之

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流动资金贷款最高利率加倍计息。案件受理费 37,876

元由北大信息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上诉大连市

中级人民法院。（详见 2004年 4月 14日《上海证券报》我公司信息披露） 

6、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02年 10月 22日作出了(2002)榕经初字第 212号民

事判决书,其因公司于 1999年 8月 31日为万时红(晋江)纺织工业有限公司向中

国农业银行福州市鼓屏支行向福州中院提起诉讼。该判决要求我公司对万时红

(晋江)纺织工业有限公司应偿还的1700万元本金及 3185933.35元利息承担连带

偿还责任；并判决我公司与万时红(晋江)纺织工业有限公司共同承担 110940元

案件受理费。公告刊登在 2003年 3月 7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7、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 2002年 2月 25日作出了(2001)闵经初字第 49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书称：大连北大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1999

年 8月、12月分别为万时红(晋江)纺织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时红)向中国

农业银行晋江支行(以下简称晋江农行)借款共人民币 18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于 1999年 11月为万时红向晋江农行借的一笔已设定抵押担保的借款 22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2002年 6月,晋江农行将全部债权转移给中国长城资产

管理公司福州办事处,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福州办事处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该判决要求我公司对万时红应偿还的 1800万元本金及 599126元利息

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并判决我公司对万时红应偿还的 2200万元本金及

7692080.09元利息的债务中抵押物不足清偿部分承担连带偿还责任。按照判决

书,该抵押物为总价值 730万美元的机器设备。公告刊登在 2003年 3月 11日《上

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8、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03年 1月 7日向公司发出了(2002)大经初字第 703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称：我公司于 1999年 4月 29日以口头协议方式向大连北

大企业集团借款人民币 1500万元,借款到期后未偿还,被大连九九集团诉至大连

市中级人民法院。法院认定,原告大连九九集团原名称系大连北大企业集团,于

1999年 10月 14日变更名称。该判决要求公司返还大连九九集团借款本金人民

币 1500万元,并承担案件受理费 85010元,财产保全费 60520元。公告刊登在 2003

年 3月 11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9、公司部分财务资料缺失,据原公司财务部经理黄汉芳称,该部分材料已被大连

市公安局扣押,可能是由于公司前管理人员涉及到有关危害税收征管案件,具体

原因正在调查中。以下是大连市公安局扣押物品清单主要内容：1999年增值税

专用发票存根 11本、1999年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联 6本、1999年记账凭证 36

本、1999年账簿 19本、2000年账簿 9本。扣押日期：2002年 11月 14日。公

告刊登在 2003年 3月 13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10、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01年 6月 4日作出了(2001)厦经初字第 19

号民事判决书,其因我公司于 1999年 9月 14日与万时红(晋江)纺织工业有限公

司一起为厦门象屿万时红进出口有限公司向建设银行厦门市分行借款 140万美

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1999年 11月 18日,建设银行厦门市分行将全部债权转移

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福州办事处,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福州办事处向厦门

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判决要求我公司对厦门象屿万时红进出口有限公司

应偿还的 140万美元本金、135909.91美元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对原告的 4

万元律师费及 134682元诉讼费用承担连带责任。公告刊登在 2003年 4月 17日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11、公司收到大连市公安局大公经侦字(2003)3号受理刑事案件回执单,该回执

单称本公司于 2003年 5月 27日报案的洪友声涉嫌职务侵占、贷款诈骗案,经该

局审查认为应予受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 84条之规定,该局

决定受案甄别。公告刊登在 2003年 6月 27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12、2003年 3月 18日,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向我公司送达传票,其因中国银行辽

宁省分行于 3月 12日诉我公司贷款 500万元一案被该院受理。我公司于 2000

年 6月 14日向中国银行辽宁省分行借款 500万元人民币,中国银行辽宁省分行于

2003年 3月 12日将我公司诉至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刊登在 2003年 4月 23

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该案已于 2003年 6月 25日开庭。 

2003年 9月，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向我公司送达（2003）大民合初字第 116号

《民事判决书》，其因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中国银行辽宁省分行诉我公司贷款

500万元一案做出一审的判决。该判决书称：2000年 6月 14日，原告中国银行

辽宁省分行与我公司签订了期限为 12个月的人民币 500万元借款合同；与大连

北大企业集团公司签订保证合同，约定大连北大企业集团公司为我公司上述借款

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与大连北大科技信息有限公司签订将后者位于大连市甘井子

区营城子工业园内土地作为为我公司上述借款抵押物的抵押合同。法院认为，上

述三合同均合法有效，我公司在借款到期后未按时还款，应承担违约责任。 

该判决书判决我公司于判决生效后 10日内偿还中国银行辽宁省分行借款本金人

民币 500万元(我公司 2002年财务报告中有相应的反映)；判决我公司于判决生

效后 10日内偿还中国银行辽宁省分行利息（自 2000年 6月 14日起至 2001年 6

月 14日止按合同约定的年利率 6.435%计付；逾期罚息自 2001年 6月 15日起至

判决生效后第 10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日逾期罚息计算标准计付）；判

决我公司负担案件受理费 37,876元。 

该判决书判决抵押权人中国银行辽宁省分行对抵押人大连北大科技信息有限公

司位于大连市甘井子区营城子工业园内的 30万平方米的用地在借款本金 500万

元及利息的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判决大连北大企业集团公司对我公司拖

欠原告的上述款项中抵押物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公告刊登在 2003年 9月 16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13、2003年 9月 16日，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向我公司送达（2003）大刑

初字第 200号传票，大连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我公司、洪友声（我公司原董事长）、

潘梅财（我公司原财务部经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一案定于 2003年 9月 23

日 9时于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法庭开庭。同日，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向

我公司送达辽宁省大连市人民检察院大检刑诉（2003）146号起诉书，该起诉书

称 1999年 6月至 10月间，由公司原总经理卢蔚松（另案处理）提议，经洪友声

同意，董事会决定，由卢蔚松和潘梅财等人具体实施，从广东省潮阳市兴群贸易

有限公司等公司为我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195组；在上述期间我公司又向大

连新虹贸易发展有限公司等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219组。以上价税合计达

441,480,270.71元，税额达 64,277,475.27元人民币，已抵扣税款达

44,832,330.19元。大连市人民检察院认为被告人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法》第三十条、第二百零五条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第三款的规定，应当以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向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公告

刊登在 2003年 9月 18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2003年 12月 16日,公司收到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3)大刑初字第 200号刑事

判决书。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被告单位大连北大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洪友声、潘梅财,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数额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虚开增值



税专用发票罪。辽宁省大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单位大连北大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和被告人洪友声、潘梅财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

充分,指控罪名成立。"该判决书判判决如下：判处我公司罚金人民币 35万元,

判处洪友声有期徒刑十年,判处潘梅财有期徒刑七年。公告刊登在 2003年 12月

19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14、2004年 2月 26日,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3)大民合初字第 116号

民事判决书,就我公司与中国银行辽宁省分行(以下简称"中行辽宁分行")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详见 2003年 4月 23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我公司公

告)做出如下判决：1)、判定我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后 10日内偿还中行辽宁分行

借款本金人民币 500万元；2)、判定我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 10日内偿还中行辽

宁分行利息(自 2000年 6月 14日起至 2001年 6月 14日止按合同约定的年利率

6.435%计付；逾期罚息自 2001年 6月 15日起至本判决生效后第 10日止,按中国

人民银行规定的日逾期罚息计算标准计付)；3)、中行辽宁分行对大连北大科技

信息有限公司(系我公司子公司)位于大连市甘井子区营城子工业园区的 30万平

方米的用地在借款本金 500万元及利息(按本判决第二项计付标准计付)的范围

内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4）、大连北大企业集团公司对我公司拖欠中行辽宁分

行的上述款项中抵押物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案件受理费 37,876元

由我公司承担。（详见 2004年 2月 27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我公

司信息披露）                                  15、大连市营城子工业园区

发展中心及大连市营城子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营城子工业园）与本

公司子公司大连北大科技信息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大信息"）土地补偿费

一案，2004年 5月 17日营城子工业园将北大信息诉至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

院（公告刊登于 2004年 6月 1日的《上海证券报》），该案已于 2004年 7月

14日开庭，我公司已派人应诉。2004年 7月 19号,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04)大民房初字第 86号民事判决书就营城子工业区与北大信息土地补偿费一

案作出如下判决:1)北大信息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 10日内向营城子工业区

支付征地补偿费等费用 1432万元；2)北大信息在前项期限内,向营城子工业园支

付上述欠款额的自 2002年底月 1日始至 2004年 7月止的违约金 281万元。案件

受理费 81160元由北大信息负担。被告若逾期给付上述各笔款项，按中国人民银

行规定的同期建设资金贷款最高利率加倍支付迟延给付期间的欠款利息。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接到本判决书之次日起十五日内,上诉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告刊

登在 2004年 7月 27日的《上海证券报》。 

16 、公司近日接到大连证监局大证监发[2004]109号立案调查通知书，根据投

资者的举报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大连监管局上市公司监管处的专项核查

结果,经中国证监会稽查一局同意,大连监管局决定拟于 2004年 8月 24日开始对

我公司 2003年度业绩预告涉嫌违反证券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立案调查。截至报

告披露日公司未知调查结果。 

6.5 其他重大事项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 7 财务报告 

7.1 审计意见 
财务报告 未经审计 

7.2 披露比较式合并及母公司的利润表 

利润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未经审计 

合并 母公司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一、主营业务收入  8,956,068.04 6,721,171.60 8,956,068.04 6,721,171.60

减：主营业务成本  6,970,261.36 7,688,510.30 6,970,261.36 7,688,510.30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11,635.27 50,840.05 11,635.27 50,840.05

二、主营业务利润  1,974,171.41 -1,018,178.75 1,974,171.41 -1,018,178.75

加：其他业务利润  

减：营业费用  

管理费用  2,671,752.94 3,759,787.81 2,671,752.94 3,759,787.81

财务费用  15,079,926.23 6,938,083.51 15,079,926.23 6,938,083.51

三、营业利润 -15,777,507.76 -11,716,050.07 -15,777,507.76 -11,716,050.07

加：投资收益  

补贴收入  

营业外收入  194,617.68 157,103.90 194,617.68 157,103.90

减：营业外支出  4,892,973.00 4,892,973.00

四、利润总额 -15,582,890.08 -16,451,919.17 -15,582,890.08 -16,451,919.17

减：所有税  

少数股东损益  

加：未确认投资损失  

五、净利润  -15,582,890.08 -16,451,919.17 -15,582,890.08 -16,451,919.17

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894,778,343.77 -806,017,386.47 -894,778,343.77 -806,017,386.47

其它转入  

六、可供分配的利润  -910,361,233.85 -822,469,305.64 -910,361,233.85 -822,469,305.64

减：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提取法定公益金  

七、可供投资者分配的利润 -910,361,233.85 -822,469,305.64 -910,361,233.85 -822,469,305.64

减：应付优先股股利  

提取任意盈余公积  

应付普通股股利  

转作股本的普通股股利  

八、未分配利润  -910,361,233.85 -822,469,305.64 -910,361,233.85 -822,469,305.64

补充资料： 

1、出售、处置部门或被投

资单位所得收益 

2、自然灾害发生的损失 

3、会计政策变更增加(或减

少)利润总额 

4、会计估计变更增加(或减

少)利润总额 

5、债务重组损失 

6、其他 

本期未有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子公司 



7.3 报表附注 

7.3.1 如果出现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会计差错更正的，说明有关内容、

原因及影响数。 

□ 适用 √ 不适用  

7.3.2 如果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原因及影响数。 

□ 适用 √ 不适用  

7.3.3 如果被出具非标准无保留意见，列示涉及事项的有关附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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